
菏泽市洙水河孙堂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

要求，2021 年 12 月 22日，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在山东省菏泽市组织召

开了“菏泽市洙水河孙堂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工程建设单位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验收调查单位

南京龙悦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代建单位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及监理、施

工等相关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 3名，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成员根

据《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

〔2015〕113号）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听取了有关单位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

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菏泽市洙水河孙堂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对该闸拆除改建，以消

除安全隐患，发挥灌溉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效益。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在原址拆除

改建了节制闸，工程建设规模为中型，建成后的闸室采用开敞式钢筋混凝土结构，

顺水流方向长 15.20m，垂直水流方向闸室总宽 30.4m，共 3孔，闸孔净宽 8.0m，

控制段设工作闸门及检修闸门并配启闭设备，上下游进行护砌。本工程自 2020

年 3月 5日起开工建设，已于 2020年 12月 31日全部完工。

菏泽市定陶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0 年 6月 19 日以“菏定行审环[2020]8

号”文批复了《菏泽市洙水河孙堂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与环

评及其批复相比，本工程的位置、任务及规模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设计及施工

阶段无重大调整和变更。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间，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和培训，现场设置了生态保护宣传牌

和警示牌，实施了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建设对临时用地实施了临时防护、植被恢

复等措施，水土保持及植被恢复效果良好；运行期间，本工程能有效保障地区的

防洪安全，更好发挥灌溉效益，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二）施工期间，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施工材料冲

洗废水收集于有防渗措施的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混凝土养护用水采取喷洒施工，

全部蒸发到空气中；车辆设备冲洗废水设置了自动洗车槽，配有沉淀处理设施，

处理后出水用于场地洒水；水泥搅拌桩工程的泥浆废水设置了泥浆池，经沉淀后

回用于自身工序；基坑排水经在基坑内沉淀足够长时间后回用于施工其他工序和

场地洒水等。

（三）施工期间，洒水抑尘、裸土覆盖等大气防护措施都得到了较好落实，

未对工程区大气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四）施工期间，通过采取减速、禁鸣、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布置远离居

民点等施工噪声控制措施，噪声未对工程区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五）施工期间，建筑垃圾用于场地内填筑，固体废弃物未对施工场区及周

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三、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经过现场勘查、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菏泽市洙水河孙堂节制闸除险加固

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认为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均未对周

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四、验收结论和建议

根据《菏泽市洙水河孙堂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表》，本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环境评价和“三同时”管

理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措施。

本项目的建设情况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所述

的九种情形，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要求。

验收工作组经认真讨论，认为菏泽市洙水河孙堂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在环境

保护方面，符合竣工验收条件，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日期：2021 年 12 月 22 日







菏泽市洙水河龙堌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

要求，2021 年 12 月 22日，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在山东省菏泽市组织召

开了“菏泽市洙水河龙堌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工程建设单位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验收调查单位

南京龙悦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代建单位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及监理、施

工等相关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 3名，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成员根

据《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

〔2015〕113号）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听取了有关单位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

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菏泽市洙水河龙堌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对该闸拆除改建，以消

除安全隐患，发挥灌溉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效益。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在原址拆除

改建了节制闸，工程建设规模为中型，建成后的龙堌节制闸正常蓄水位 41.31m，

拦蓄库容 150.56m3，灌溉面积为 5.62万亩。本工程自 2020年 3月 5日起开工建

设，已于 2020年 12月 31日全部完工。

巨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0年 5月 12日以“巨行审[2020]环评 013号”

文批复了《菏泽市洙水河龙堌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与环评及

其批复相比，本工程的位置、任务及规模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设计及施工阶段

无重大调整和变更。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间，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和培训，现场设置了生态保护宣传牌

和警示牌，实施了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建设对临时用地实施了临时防护、植被恢

复等措施，水土保持及植被恢复效果良好；运行期间，本工程能有效保障地区的

防洪安全，更好发挥灌溉效益，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二）施工期间，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施工材料冲



洗废水收集于有防渗措施的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混凝土养护用水采取喷洒施工，

全部蒸发到空气中；车辆设备冲洗废水设置了自动洗车槽，配有沉淀处理设施，

处理后出水用于场地洒水；水泥搅拌桩工程的泥浆废水设置了泥浆池，经沉淀后

回用于自身工序；基坑排水经在基坑内沉淀足够长时间后回用于施工其他工序和

场地洒水等。

（三）施工期间，洒水抑尘、裸土覆盖等大气防护措施都得到了较好落实，

未对工程区大气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四）施工期间，通过采取减速、禁鸣、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布置远离居

民点等施工噪声控制措施，噪声未对工程区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五）施工期间，建筑垃圾用于场地内填筑，固体废弃物未对施工场区及周

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三、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经过现场勘查、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菏泽市洙水河龙堌节制闸除险加固

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认为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均未对周

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四、验收结论和建议

根据《菏泽市洙水河龙堌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表》，本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环境评价和“三同时”管

理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措施。

本项目的建设情况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所述

的九种情形，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要求。

验收工作组经认真讨论，认为菏泽市洙水河龙堌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在环境

保护方面，符合竣工验收条件，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日期：2021 年 12 月 22 日







菏泽市洙赵新河毛张庄闸除险加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

要求，2021 年 12 月 22日，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在山东省菏泽市组织召

开了“菏泽市洙赵新河毛张庄闸除险加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工程建设单位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验收调查单位

南京龙悦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代建单位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及监理、施

工等相关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 3名，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成员根

据《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

〔2015〕113号）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听取了有关单位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

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菏泽市洙赵新河毛张庄闸除险加固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对该闸拆除改建，以消

除安全隐患，发挥灌溉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效益。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在拆除原闸

闸室，在原闸址扩建，工程建设规模为中型，建成后的毛张庄闸正常蓄水位

39.26m，蓄水库容 742.15万 m3，灌溉面积为 5.0万亩。本工程自 2020年 3月 5

日起开工建设，已于 2020年 12月 31日全部完工。

巨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0年 5月 12日以“巨行审[2020]环评 014号”

文批复了《菏泽市洙赵新河毛张庄闸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与环评及

其批复相比，本工程的位置、任务及规模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设计及施工阶段

无重大调整和变更。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间，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和培训，现场设置了生态保护宣传牌

和警示牌，实施了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建设对临时用地实施了临时防护、植被恢

复等措施，水土保持及植被恢复效果良好；运行期间，本工程能有效保障地区的

防洪安全，更好发挥灌溉效益，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二）施工期间，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施工材料冲



洗废水收集于有防渗措施的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混凝土养护用水采取喷洒施工，

全部蒸发到空气中；车辆设备冲洗废水设置了自动洗车槽，配有沉淀处理设施，

处理后出水用于场地洒水；水泥搅拌桩工程的泥浆废水设置了泥浆池，经沉淀后

回用于自身工序；基坑排水经在基坑内沉淀足够长时间后回用于施工其他工序和

场地洒水等。

（三）施工期间，洒水抑尘、裸土覆盖等大气防护措施都得到了较好落实，

未对工程区大气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四）施工期间，通过采取减速、禁鸣、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布置远离居

民点等施工噪声控制措施，噪声未对工程区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五）施工期间，建筑垃圾用于场地内填筑，固体废弃物未对施工场区及周

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三、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经过现场勘查、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菏泽市洙赵新河毛张庄闸除险加固

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认为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均未对周

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四、验收结论和建议

根据《菏泽市洙赵新河毛张庄闸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表》，本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环境评价和“三同时”管

理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措施。

本项目的建设情况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所述

的九种情形，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要求。

验收工作组经认真讨论，认为菏泽市洙赵新河毛张庄闸除险加固工程在环境

保护方面，符合竣工验收条件，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日期：2021 年 12 月 22 日







菏泽市洙赵新河于楼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

要求，2021 年 12 月 22日，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在山东省菏泽市组织召

开了“菏泽市洙赵新河于楼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工程建设单位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验收调查单位

南京龙悦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代建单位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及监理、施

工等相关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 3名，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成员根

据《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

〔2015〕113号）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听取了有关单位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

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菏泽市洙赵新河于楼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对该闸拆除改建，以

消除安全隐患，发挥灌溉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效益。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在拆除原

闸闸室，在原闸址扩建，工程建设规模为中型，建成后的于楼节制闸正常蓄水位

37.81m，蓄水库容 1502.84万 m3，灌溉面积为 10万亩。本工程自 2020年 3月 5

日起开工建设，已于 2020年 12月 31日全部完工。

巨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0年 5月 12日以“巨行审[2020]环评 015号”

文批复了《菏泽市洙赵新河于楼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与环评

及其批复相比，本工程的位置、任务及规模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设计及施工阶

段无重大调整和变更。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间，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和培训，现场设置了生态保护宣传牌

和警示牌，实施了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建设对临时用地实施了临时防护、植被恢

复等措施，水土保持及植被恢复效果良好；运行期间，本工程能有效保障地区的

防洪安全，更好发挥灌溉效益，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二）施工期间，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施工材料冲



洗废水收集于有防渗措施的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混凝土养护用水采取喷洒施工，

全部蒸发到空气中；车辆设备冲洗废水设置了自动洗车槽，配有沉淀处理设施，

处理后出水用于场地洒水；水泥搅拌桩工程的泥浆废水设置了泥浆池，经沉淀后

回用于自身工序；基坑排水经在基坑内沉淀足够长时间后回用于施工其他工序和

场地洒水等。

（三）施工期间，洒水抑尘、裸土覆盖等大气防护措施都得到了较好落实，

未对工程区大气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四）施工期间，通过采取减速、禁鸣、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布置远离居

民点等施工噪声控制措施，噪声未对工程区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五）施工期间，建筑垃圾用于场地内填筑，固体废弃物未对施工场区及周

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三、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经过现场勘查、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菏泽市洙赵新河于楼节制闸除险加

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认为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均未对

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四、验收结论和建议

根据《菏泽市洙赵新河于楼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调查表》，本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环境评价和“三同时”

管理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措

施。本项目的建设情况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

所述的九种情形，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要求。

验收工作组经认真讨论，认为菏泽市洙赵新河于楼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在环

境保护方面，符合竣工验收条件，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日期：2021 年 12 月 22 日







菏泽市洙赵新河菏魏楼闸除险加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

要求，2021 年 12 月 22日，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在山东省菏泽市组织召

开了“菏泽市洙赵新河菏魏楼闸除险加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工程建设单位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验收调查单位

南京龙悦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代建单位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及监理、施

工等相关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 3名，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成员根

据《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

〔2015〕113号）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听取了有关单位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

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菏泽市洙赵新河菏魏楼闸除险加固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对该闸拆除改建，以消

除安全隐患，发挥灌溉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效益。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在拆除原闸

闸室，在原闸址扩建，工程建设规模为中型，建成后的菏魏楼闸规模为 7孔，单

孔净宽 7m，设计流量为 546m3/s。本工程自 2020年 3月 5日起开工建设，已于

2020年 12月 31日全部完工。

菏泽市生态环境局牡丹区分局于 2020年 6月 29日以“菏牡环报告表[2020]54

号”文批复了《菏泽市洙赵新河菏魏楼闸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与环

评及其批复相比，本工程的位置、任务及规模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设计及施工

阶段无重大调整和变更。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间，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和培训，现场设置了生态保护宣传牌

和警示牌，实施了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建设对临时用地实施了临时防护、植被恢

复等措施，水土保持及植被恢复效果良好；运行期间，本工程能有效保障地区的

防洪安全，更好发挥灌溉效益，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二）施工期间，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施工材料冲



洗废水收集于有防渗措施的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混凝土养护用水采取喷洒施工，

全部蒸发到空气中；车辆设备冲洗废水设置了自动洗车槽，配有沉淀处理设施，

处理后出水用于场地洒水；水泥搅拌桩工程的泥浆废水设置了泥浆池，经沉淀后

回用于自身工序；基坑排水经在基坑内沉淀足够长时间后回用于施工其他工序和

场地洒水等。

（三）施工期间，洒水抑尘、裸土覆盖等大气防护措施都得到了较好落实，

未对工程区大气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四）施工期间，通过采取减速、禁鸣、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布置远离居

民点等施工噪声控制措施，噪声未对工程区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五）施工期间，建筑垃圾用于场地内填筑，固体废弃物未对施工场区及周

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三、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经过现场勘查、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菏泽市洙赵新河菏魏楼闸除险加固

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认为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均未对周

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四、验收结论和建议

根据《菏泽市洙赵新河菏魏楼闸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表》，本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环境评价和“三同时”管

理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措施。

本项目的建设情况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所述

的九种情形，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要求。

验收工作组经认真讨论，认为菏泽市洙赵新河菏魏楼闸除险加固工程在环境

保护方面，符合竣工验收条件，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日期：2021 年 12 月 22 日







菏泽市鄄郓河刘庄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

要求，2021 年 12 月 22日，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在山东省菏泽市组织召

开了“菏泽市鄄郓河刘庄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工程建设单位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验收调查单位

南京龙悦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代建单位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及监理、施

工等相关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 3名，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成员根

据《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

〔2015〕113号）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听取了有关单位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

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菏泽市鄄郓河刘庄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对该闸拆除改建，以消

除安全隐患，发挥灌溉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效益。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在拆除原闸

闸室，在原闸址扩建，工程建设规模为中型，建成后的刘庄节制闸正常蓄水位

44.41m，蓄水库容 109.88万 m3，灌溉面积为 5.0万亩。本工程自 2020年 3月 5

日起开工建设，已于 2020年 12月 31日全部完工。

菏泽市生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于 2020 年 6 月 22日以“菏郓环审[2020]140

号”文批复了《菏泽市鄄郓河刘庄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与环

评及其批复相比，本工程的位置、任务及规模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设计及施工

阶段无重大调整和变更。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间，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和培训，现场设置了生态保护宣传牌

和警示牌，实施了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建设对临时用地实施了临时防护、植被恢

复等措施，水土保持及植被恢复效果良好；运行期间，本工程能有效保障地区的

防洪安全，更好发挥灌溉效益，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二）施工期间，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施工材料冲



洗废水收集于有防渗措施的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混凝土养护用水采取喷洒施工，

全部蒸发到空气中；车辆设备冲洗废水设置了自动洗车槽，配有沉淀处理设施，

处理后出水用于场地洒水；水泥搅拌桩工程的泥浆废水设置了泥浆池，经沉淀后

回用于自身工序；基坑排水经在基坑内沉淀足够长时间后回用于施工其他工序和

场地洒水等。

（三）施工期间，洒水抑尘、裸土覆盖等大气防护措施都得到了较好落实，

未对工程区大气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四）施工期间，通过采取减速、禁鸣、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布置远离居

民点等施工噪声控制措施，噪声未对工程区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五）施工期间，建筑垃圾用于场地内填筑，固体废弃物未对施工场区及周

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六）施工期间，成立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小组，配备了应急物品，施工及

运行以来未发生过环境风险事故。

三、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经过现场勘查、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菏泽市鄄郓河刘庄节制闸除险加固

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认为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均未对周

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四、验收结论和建议

根据《菏泽市鄄郓河刘庄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表》，本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环境评价和“三同时”管

理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措施。

本项目的建设情况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所述

的九种情形，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要求。

验收工作组经认真讨论，认为菏泽市鄄郓河刘庄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在环境

保护方面，符合竣工验收条件，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日期：2021 年 12 月 22 日







菏泽市鄄郓河水堡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

要求，2021 年 12 月 22日，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在山东省菏泽市组织召

开了“菏泽市鄄郓河水堡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工程建设单位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验收调查单位

南京龙悦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代建单位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及监理、施

工等相关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 3名，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成员根

据《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

〔2015〕113号）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听取了有关单位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

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菏泽市鄄郓河水堡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对该闸拆除改建，以消

除安全隐患，发挥灌溉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效益。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在拆除原闸

闸室，在原闸址扩建，工程建设规模为中型，建成后的水堡节制闸正常蓄水位

45.01m，蓄水库容 140万 m3，灌溉面积为 8.0万亩。本工程自 2020年 3月 5日

起开工建设，已于 2020年 12月 31日全部完工。

菏泽市生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于 2020 年 6 月 18日以“菏郓环审[2020]138

号”文批复了《菏泽市鄄郓河水堡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与环

评及其批复相比，本工程的位置、任务及规模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设计及施工

阶段无重大调整和变更。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间，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和培训，现场设置了生态保护宣传牌

和警示牌，实施了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建设对临时用地实施了临时防护、植被恢

复等措施，水土保持及植被恢复效果良好；运行期间，本工程能有效保障地区的

防洪安全，更好发挥灌溉效益，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二）施工期间，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施工材料冲



洗废水收集于有防渗措施的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混凝土养护用水采取喷洒施工，

全部蒸发到空气中；车辆设备冲洗废水设置了自动洗车槽，配有沉淀处理设施，

处理后出水用于场地洒水；水泥搅拌桩工程的泥浆废水设置了泥浆池，经沉淀后

回用于自身工序；基坑排水经在基坑内沉淀足够长时间后回用于施工其他工序和

场地洒水等。

（三）施工期间，洒水抑尘、裸土覆盖等大气防护措施都得到了较好落实，

未对工程区大气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四）施工期间，通过采取减速、禁鸣、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布置远离居

民点等施工噪声控制措施，噪声未对工程区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五）施工期间，建筑垃圾用于场地内填筑，固体废弃物未对施工场区及周

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六）施工期间，成立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小组，配备了应急物品，施工及

运行以来未发生过环境风险事故。

三、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经过现场勘查、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菏泽市鄄郓河水堡节制闸除险加固

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认为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均未对周

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四、验收结论和建议

根据《菏泽市鄄郓河水堡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表》，本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环境评价和“三同时”管

理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措施。

本项目的建设情况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所述

的九种情形，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要求。

验收工作组经认真讨论，认为菏泽市鄄郓河水堡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在环境

保护方面，符合竣工验收条件，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日期：2021 年 12 月 22 日







菏泽市宋金河唐店闸除险加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

要求，2021 年 12 月 22日，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在山东省菏泽市组织召

开了“菏泽市宋金河唐店闸除险加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工程建设单位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验收调查单位

南京龙悦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代建单位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及监理、施

工等相关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 3名，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成员根

据《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

〔2015〕113号）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听取了有关单位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

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菏泽市宋金河唐店闸除险加固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对该闸拆除改建，以消除安

全隐患，发挥灌溉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效益。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在拆除原闸闸室，

在原闸址扩建，工程建设规模为中型，建成后的唐店闸正常蓄水位 42.18m，拦

蓄库容 379.03万 m3，灌溉面积为 4.0万亩。本工程自 2020年 3月 5日起开工建

设，已于 2020年 12月 31日全部完工。

菏泽市生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于 2020 年 6 月 19日以“菏郓环审[2020]139

号”文批复了《菏泽市宋金河唐店闸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与环评及

其批复相比，本工程的位置、任务及规模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设计及施工阶段

无重大调整和变更。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间，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和培训，现场设置了生态保护宣传牌

和警示牌，实施了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建设对临时用地实施了临时防护、植被恢

复等措施，水土保持及植被恢复效果良好；运行期间，本工程能有效保障地区的

防洪安全，更好发挥灌溉效益，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二）施工期间，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施工材料冲



洗废水收集于有防渗措施的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混凝土养护用水采取喷洒施工，

全部蒸发到空气中；车辆设备冲洗废水设置了自动洗车槽，配有沉淀处理设施，

处理后出水用于场地洒水；水泥搅拌桩工程的泥浆废水设置了泥浆池，经沉淀后

回用于自身工序；基坑排水经在基坑内沉淀足够长时间后回用于施工其他工序和

场地洒水等。

（三）施工期间，洒水抑尘、裸土覆盖等大气防护措施都得到了较好落实，

未对工程区大气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四）施工期间，通过采取减速、禁鸣、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布置远离居

民点等施工噪声控制措施，噪声未对工程区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五）施工期间，建筑垃圾用于场地内填筑，固体废弃物未对施工场区及周

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六）施工期间，成立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小组，配备了应急物品，施工及

运行以来未发生过环境风险事故。

三、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经过现场勘查、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菏泽市宋金河唐店闸除险加固工程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认为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均未对周边环

境造成不利影响。

四、验收结论和建议

根据《菏泽市宋金河唐店闸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表》，本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环境评价和“三同时”管理

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措施。

本项目的建设情况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所述

的九种情形，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要求。

验收工作组经认真讨论，认为菏泽市宋金河唐店闸除险加固工程在环境保护

方面，符合竣工验收条件，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日期：2021 年 12 月 22 日







菏泽市郓巨河郓魏楼闸除险加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

要求，2021 年 12 月 22日，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在山东省菏泽市组织召

开了“菏泽市郓巨河郓魏楼闸除险加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工程建设单位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验收调查单位

南京龙悦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代建单位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及监理、施

工等相关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 3名，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成员根

据《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

〔2015〕113号）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听取了有关单位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

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菏泽市郓巨河郓魏楼闸除险加固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对该闸拆除改建，以消除

安全隐患，发挥灌溉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效益。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在拆除原闸闸

室，在原闸址扩建，工程建设规模为中型，建成后的郓魏楼闸正常蓄水位 41.24m，

蓄水库容为 422.04万 m3，灌溉面积为 5.0万亩。本工程自 2020年 3月 5日起开

工建设，已于 2020年 12月 31日全部完工。

菏泽市生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于 2020 年 6 月 23日以“菏郓环审[2020]141

号”文批复了《菏泽市郓巨河郓魏楼闸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与环评

及其批复相比，本工程的位置、任务及规模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设计及施工阶

段无重大调整和变更。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间，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和培训，现场设置了生态保护宣传牌

和警示牌，实施了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建设对临时用地实施了临时防护、植被恢

复等措施，水土保持及植被恢复效果良好；运行期间，本工程能有效保障地区的

防洪安全，更好发挥灌溉效益，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二）施工期间，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施工材料冲



洗废水收集于有防渗措施的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混凝土养护用水采取喷洒施工，

全部蒸发到空气中；车辆设备冲洗废水设置了自动洗车槽，配有沉淀处理设施，

处理后出水用于场地洒水；水泥搅拌桩工程的泥浆废水设置了泥浆池，经沉淀后

回用于自身工序；基坑排水经在基坑内沉淀足够长时间后回用于施工其他工序和

场地洒水等。

（三）施工期间，洒水抑尘、裸土覆盖等大气防护措施都得到了较好落实，

未对工程区大气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四）施工期间，通过采取减速、禁鸣、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布置远离居

民点等施工噪声控制措施，噪声未对工程区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五）施工期间，建筑垃圾用于场地内填筑，固体废弃物未对施工场区及周

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六）施工期间，成立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小组，配备了应急物品，施工及

运行以来未发生过环境风险事故。

三、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经过现场勘查、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菏泽市郓巨河郓魏楼闸除险加固工

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认为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均未对周边

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四、验收结论和建议

根据《菏泽市郓巨河郓魏楼闸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表》，本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环境评价和“三同时”管理

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措施。

本项目的建设情况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所述

的九种情形，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要求。

验收工作组经认真讨论，认为菏泽市郓巨河郓魏楼闸除险加固工程在环境保

护方面，符合竣工验收条件，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日期：2021 年 12 月 22 日







菏泽市鄄郓河郑营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

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相关

要求，2021 年 12 月 22日，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在山东省菏泽市组织召

开了“菏泽市鄄郓河郑营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参加验收会议的有工程建设单位菏泽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验收调查单位

南京龙悦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代建单位水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及监理、施

工等相关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 3名，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验收组成员根

据《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的通知》（环办

〔2015〕113号）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听取了有关单位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

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菏泽市鄄郓河郑营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对该闸拆除改建，以消

除安全隐患，发挥灌溉及改善生态环境等效益。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在拆除原闸

闸室，在原闸址扩建，工程建设规模为中型，建成后的郑营节制闸正常蓄水位

42.72m，蓄水库容为 483.62万 m3，灌溉面积为 12.3 万亩。本工程自 2020 年 3

月 5日起开工建设，已于 2020年 12月 31日全部完工。

菏泽市生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于 2020 年 6 月 17日以“菏郓环审[2020]137

号”文批复了《菏泽市鄄郓河郑营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与环

评及其批复相比，本工程的位置、任务及规模与环评阶段基本一致，设计及施工

阶段无重大调整和变更。

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间，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和培训，现场设置了生态保护宣传牌

和警示牌，实施了水土保持措施，工程建设对临时用地实施了临时防护、植被恢

复等措施，水土保持及植被恢复效果良好；运行期间，本工程能有效保障地区的

防洪安全，更好发挥灌溉效益，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二）施工期间，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施工材料冲



洗废水收集于有防渗措施的沉淀池，处理后回用；混凝土养护用水采取喷洒施工，

全部蒸发到空气中；车辆设备冲洗废水设置了自动洗车槽，配有沉淀处理设施，

处理后出水用于场地洒水；水泥搅拌桩工程的泥浆废水设置了泥浆池，经沉淀后

回用于自身工序；基坑排水经在基坑内沉淀足够长时间后回用于施工其他工序和

场地洒水等。

（三）施工期间，洒水抑尘、裸土覆盖等大气防护措施都得到了较好落实，

未对工程区大气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四）施工期间，通过采取减速、禁鸣、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布置远离居

民点等施工噪声控制措施，噪声未对工程区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五）施工期间，建筑垃圾用于场地内填筑，固体废弃物未对施工场区及周

边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六）施工期间，成立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小组，配备了应急物品，施工及

运行以来未发生过环境风险事故。

三、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经过现场勘查、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菏泽市鄄郓河郑营节制闸除险加固

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认为本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均未对周

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四、验收结论和建议

根据《菏泽市鄄郓河郑营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

查表》，本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料齐全，执行了环境评价和“三同时”管

理制度，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措施。

本项目的建设情况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所述

的九种情形，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要求。

验收工作组经认真讨论，认为菏泽市鄄郓河郑营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在环境

保护方面，符合竣工验收条件，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日期：2021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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